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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第七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申报书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平罗县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印制
二○二六年  月



一、项目简介

	




注意事项
1.“项目类别”“项目代码”按以下标准填写：民间文学（Ⅰ），传统音乐（Ⅱ），传统舞蹈（Ⅲ），传统戏剧（Ⅳ），曲艺（Ⅴ），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Ⅵ），传统美术（Ⅶ），传统技艺（Ⅷ），传统医药（Ⅸ），民俗（Ⅹ）。
2.此申报书表格各项栏目以仿宋GB_2312小四字号填写。
3.表格一律用电脑填写，准确无误，不得弄虚作假或复制。凡填写内容不实、有虚假成分者，一经发现，取消其申报资格。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属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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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三、项目保护单位

	建议
保护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法人类型
	○企业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其它
（在对应○插入“●”）

	通讯地址
	
	邮   编
	

	保护工作专门负责人
	
	职  务
	

	电    话
	
	电子邮箱
	

	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证明
	（请粘贴复印件）




	保护单位有能力承担保护职责的说明
	（有哪些代表性传承人（姓名、级别）；有多少项目代表性资料、实物；有哪些人员专职从事项目保护工作；有多大规模的场所用以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有多少自有资金可以支持传承传播活动）




	保护单位
承诺
	
我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请作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诺如实填报所有申报材料，自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保护单位职责并同意平罗县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无偿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
                         
  盖章：
                          年  月  日

	传承人（群体）同意申报及参与
保护工作
声明书
	我们作为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传承人（群体），同意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同意（建议保护单位名称）作为项目保护单位。愿意共同参与该项目的申报与保护工作，积极参与有关部门组织的公益性展览、演出、交流等活动。
签字或盖章（个人请签名并填写单位或住址；单位、群体请盖章）







年   月   日




四、项目保护计划

	已采取的保护措施与实现的保护成效
	（包括已经采取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其他各种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










	五年保护计划主要内容
	（包括确认、建档、保存、保护、传承、传播、研究等内容）































5、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论证意见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对该项目价值、代表性、保护单位资质与能力、保护计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的有针对性的描述，是否建议推荐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专家评审委员会名单
	姓名
	年龄
	专业
	职称
	单位
	联系电话
	签字

	
	
	
	
	
	
	
	

	
	
	
	
	
	
	
	

	
	
	
	
	
	
	
	

	
	
	
	
	
	
	
	

	
	
	
	
	
	
	
	

	
	
	
	
	
	
	
	

	
	
	
	
	
	
	
	

	
	
	
	
	
	
	
	


注：参与项目论证的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

六、县级文化部门审核意见

	（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对该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及保护能力、保护计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相关传承人（群体）参与的广泛性的及是否建议推荐申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